
证券代码：

002412

证券简称：汉森制药 公告编号：

2020-025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0年05月08日接到控股股东新疆汉森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新疆汉森” ）通知，获悉新疆汉森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已办

理了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情况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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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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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之日止

中银国

际证券

股份有

限公司

融资

合

计

- 19,670,000 9.28% 3.91% - - - - - -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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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新疆汉森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749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8.25%，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3.48%，对应融资余额5,00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6,323.8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29.8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2.57%，对应融资余额20,000万元。 新疆汉森还款资金

来源为其自有资金，具有足够的资金偿付能力。

3．新疆汉森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

补偿义务。

5．新疆汉森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

在可控范围内，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

情况，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05月09日

证券代码：

002971

证券简称：和远气体 公告编号：

2020-030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并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中短期发展战略，公司拟在湖北省潜江化工

园征地150亩，兴建电子特气产业园，主要产品为电子级高纯氨，生产能力为8wt/a，电子级高纯氢气，

生产能力20000万Nm3/a。经过可行性分析，该项目投资总额为28000万元，建设和试生产期12个月，达

产后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

易。 本次投资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须提交股东大会。

二、本次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出资5000万元，持股比例100%。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潜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

下：

1、公司名称：和远潜江电子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潜江市园林办事处章华中路67号物探小区64栋1单元201室

4、法定代表人：卢强

5、经营范围：电子特种气体研发、技术转让；特种气体检测；高纯氮（食品保鲜剂）销售。 （涉及许

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6、注册资本：伍仟万圆整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系公司电子特气产业园项目，项目建成后的高纯氨和高纯氢气广泛应用于光伏行业、电子

行业，是光电行业不可或缺的原材料，高纯氢气更是氢能源汽车的燃料，满足电子级高纯氢和高纯氨市

场需求。 加速生产、检测设备的更新换代，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

四、风险提示

该项目为公司新建项目，在技术、生产及经营方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项目将来的盈利能

力受到行业、市场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主要原料价格，产品价格的波动将直接影响项目的盈利水

平。公司将加强工程建设过程中各类风险的事前管控，确保在既定建设期内竣工和验收,但不排除其他

影响项目进程的情形发生，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和远潜江电子特种气体有限公司《核准设立/开业登记通知书》；

2、和远潜江电子特种气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600829

证券简称：人民同泰 编号：临

2020-018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业绩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3日（星期三）下午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的“上证e访谈” 栏目（http://sns.

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投资者可以在2020年5月12日下午16:00前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

问题预先发送至公司邮箱（renmintongtai@hyrmtt.com.cn），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公司已于2020年4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和利润分配等具体情况，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的规定，公司决定通过网络平台交流方式举行“2019年度

业绩说明会” 。 公司将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召开时间：2020年5月13日（星期三）下午15:00-16:00

2、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公司高管将通过网络平台与投资者进行交流。

3、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的“上证e访谈” 栏目（http://sns.sseinfo.

com）

三、出席说明会人员

公司总经理朱卫东先生，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于汇女士，董事会秘书程轶颖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0年5月13日（星期三）下午15:00-16:00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

动”网络平台的“上证e访谈” 栏目，网址为：http://sns.sseinfo.com，与公司参会人员进行互动交流，

公司相关人员将及时回答投资者提问。

（二） 投资者可于2020年5月12日下午16:00前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

问题预先发送至公司邮箱（renmintongtai@hyrmtt.com.cn），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王磊先生、孙蕊女士

联系电话：0451-84600888

联系传真：0451-84600888

联系邮箱：renmintongtai@hyrmtt.com.cn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在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告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零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077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47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都控股”或“控股股东” ）。

●本次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14,920万元， 宋都控股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俞建午先生均就本次担

保事项签订了《反担保合同》，以信用保证担保方式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39.20亿元，其中对宋都控股提供的担保总额为37.89亿元，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过去12个月与宋都控股进行的交易： 过去12个月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借款累计发生额35.10亿

元，公司为宋都控股提供担保累计发生额33.44亿元，宋都控股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均对上述担保提供了

反担保。 除上述反担保外，宋都控股向公司提供担保累计发生额为11.65亿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公司控股股东宋都控股融资需要，近日宋都控股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

简称“民生杭分” ）签订了2笔融资配套协议，融资金额共计14,920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宋都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都集团” 或“出质人” ）与民生杭分签订了《质押合同》，以定期存单

质押形式为前述主债权项下提供质押担保，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共计14,920万元。

2019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并提报的《关于预计新增相互担保计划暨关联交易的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方为宋

都控股方新增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9亿元，宋都控股方为公司方新增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50亿

元。 双方在总额度范围内可以一次或分次使用对方提供的担保额度。 授权公司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审

批具体的担保事宜。授权有效期为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至公司2019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详见公司临2019-010、临2019-017及临2019-023号公告）。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杭州市采荷嘉业大厦3幢201室

法定代表人：俞建午

注册资本：3,6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97614164X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服务：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

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批发、零售：建材，金属材料；经营进出口业务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2,670,109.94 4,098,500.25

总负债 2,304,685.90 3,715,540.91

2018年度（经审计） 2019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76,119.72 134,797.49

净利润 21,982.17 -20,610.52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股占比为公司总股本的35.01%，系公司关联法人。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质押担保

2、担保情况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主债权本金金

额（万元）

质押合同签订

日

被担保方履行债务的期限

1 宋都集团 宋都控股 7,900 2020/5/7

2020/5/7-2023/5/7，若债务提前到期，其提前

到期日即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2 宋都集团 宋都控股 7,020 2020/5/8

2020/5/8-2023/5/8，若债务提前到期，其提前

到期日即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小计 14,920

四、董事会意见

1、董事会意见

宋都控股及其关联方经营情况良好，公司与股东方实施互保以来，双方合作情况良好，从未发生过

逾期借款和逾期担保的情形，亦没有涉及诉讼的担保事项，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

利益的行为。

2、公司审计委员会意见：

宋都控股及其关联方经营情况良好，经核查无发生逾期担保的情形，且上述关联交易有相对应的

反担保措施，同意该担保事项。

3、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按有关规定提交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预计新增相互担保计划属于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该项

担保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 同时担保风险可控，有相应的反担保措施。

同意该担保事项。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相互担保行为属于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宋都控股方经营稳健，资产质量良好，在公司向银行申

请贷款中，与公司相互提供担保能提高公司的融资能力，有助于公司实现投资经营计划。 在实施过程

中，公司将积极加强与宋都控股方的沟通，及时了解其经营状况，另外，公司还将通过其他措施以有效

规避风险和保障公司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39.20亿元，其中对宋都控股提供的担保总额为37.89亿元，公

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002648

证券简称：卫星石化 公告编号：

2020-045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5月6日召开

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65,705,80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1.8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62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

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3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8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1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5月18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1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5月18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03 浙江卫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 07*****048 YANG�YA�ZHEN

3 08*****665 嘉兴茂源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5月8日至登记日：2020年5月15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富强路196号

咨询联系人：沈晓炜丁丽萍

咨询电话：0573-82229096

传真电话：0573-82229088

特此公告。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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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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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七匹狼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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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0年4月18日发出

通知，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2020年5月8日下午14:00在厦门思明区观

音山台南路77号汇金国际中心公司16楼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8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14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55,969,996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47.1065％。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325,170,252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3.030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0,799,74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0758％。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少雄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上海市锦

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也无提案被修改或否决情况。 大会采用记名方式通过现场和网

络投票进行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以同意338,363,7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0540％；反对7,485,47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028％；弃权10,120,7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28,36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431％，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以同意337,867,3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9146％；反对7,791,37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888％；弃权10,311,2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8,36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967％，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以同意337,780,7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8902％；反对7,539,07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179％；弃权10,650,1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61,36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919％，审议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年报全文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年报摘要详见巨潮网以及2020年

4月18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刊登的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4、以同意337,712,3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8710％；反对7,663,403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528％；弃权10,594,2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28,36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762％，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相关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网】

5、以同意337,460,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8002％；反对10,638,45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886％；弃权7,871,2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9,16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112％， 审议通过了 《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相关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网， 以及2020年4月18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6、以同意336,720,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5924％；反对12,484,79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5073％；弃权6,764,6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45,96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003％，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50,157,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2659％；

反对12,484,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9877％；弃权6,764,66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545,9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63％。

7、以同意337,445,4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7960％；反对8,308,503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340％；弃权10,216,0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28,36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69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50,882,7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104％；

反对8,308,5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9707％；弃权10,216,04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928,3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7190％。

【相关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网， 以及2020年4月18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8、以同意337,523,8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8181％；反对8,415,97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642％；弃权10,030,1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09,46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177％，审议通过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薪酬考核

办法》；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50,961,1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4234％；

反对8,415,9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1255％；弃权10,030,14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709,4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4511％。

9、以同意337,545,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8242％；反对8,222,203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098％；弃权10,202,2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28,36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660％，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0、以同意337,575,1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8325％；反对10,196,17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643％；弃权8,198,6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68,36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03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并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51,012,4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4973％；

反对10,196,1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6904％；弃权8,198,64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868,3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8124％。

【相关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以及2020年4月18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关于为并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

11、以同意337,103,0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6999％；反对11,302,259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1751％；弃权7,564,66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49,46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251％，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

案》；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50,540,3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8171％；

反对11,302,2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2840％；弃权7,564,666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649,4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8990％。

【相关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以及2020年4月18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刊登的《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

12、以同意49,779,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1.7204％；反对17,614,296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3782％；弃权2,013,83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79,83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015％，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福建七匹狼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

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49,779,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7204％；

反对17,614,2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3782％；弃权2,013,83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979,8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015％。

因福建七匹狼集团财务公司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周氏家族成员周永

伟、周少雄、周少明共持有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 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周永伟、周

少雄、周少明作为存在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相关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以及2020年4月18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关于与福建七匹狼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

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公告》】

13、以同意337,850,9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9100％；反对8,693,40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4422％；弃权9,425,6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87,96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479％，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51,288,2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8946％；

反对8,693,4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252％；弃权9,425,6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587,9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5802％。

【相关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以及2020年4月18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14、以同意338,390,3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0615％；反对7,471,40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0989％；弃权10,108,2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2,96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396％，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议案》；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51,827,6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6718％；

反对7,471,4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646％；弃权10,108,24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902,9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637％。

【相关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以及2020年4月18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公告》】

15、以同意337,554,3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8266％；反对7,785,57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871％；弃权10,630,0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28,36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86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50,991,6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4673％；

反对7,785,5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172％；弃权10,630,04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928,3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3155％。

【相关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以及2020年4月18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刊登的《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

案》】

16、以同意337,581,4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8342％；反对7,738,403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739％；弃权10,650,1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61,36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91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向股东提交《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对独立董事在2019年度出

席董事会次数、发表独立意见情况、对公司调研情况、日常工作以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

情况进行报告，并对公司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

七匹狼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全文于2020年4月18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刑丽苗、朱智真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

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600179

证券简称：

*ST

安通 公告编号：

2020-035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控股股东违规对外担保导致公司涉及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十五）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控股” 或“公司” ）涉及诉讼事项进展为控股股东

违规对外担保所致。

●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筹措资金解除担保并尽快偿还有关债务，以消除对公司

的影响。 同时，公司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司法等手段维护上市公司权益，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并及时履

行后续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2019）杭仲裁字第933号案件杭州仲裁委员会终局裁决：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安通控股应

向签订的《保证合同》应属有效，安通控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仲裁为终局裁决。

●（2019）杭仲裁字第941号案件杭州仲裁委员会终局裁决：万向信托有限公司与泉州安通物流有

限公司、泉州安盛船务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应属有效，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和泉州安盛船务

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仲裁为终局裁决。

●（2019）闽05民初2091号案件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

州分行与泉州安盛船务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应属有效，泉州安盛船务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公司分别于2019年5月18日、2020年1月21日和2020年4月30日披露了公司因控股股东郭东泽的

违规行为导致公司涉及违规担保及因违规担保事项导致涉及诉讼的事项 （ 公告编号：

2019-028、2020-003、2020-027）。 近日，因上述违规担保导致公司涉及2宗诉讼事项进展，现将具体

情况披露如下：

一、因控股股东郭东泽违规对外担保导致公司涉及相关诉讼进展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原告 被告

本次进展

涉及的诉

讼金额

（万元）

受理机构 涉诉时间 案件类型 案件情况

1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股

份公司

安通控股、安通物

流、安盛船务

37,774.86

杭州仲裁

委员会

2019年7月

10日

控股股 东

违规 担保

合 同纠纷

（2019） 杭仲裁字第933号

和（2019）杭仲裁字第941

号案件终局裁决如下： 浙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向信

托股份公司与安通控股、安

通物流和安盛船务签订的

《保证合同》应属有效，浙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向信

托股份公司有权要求上述公

司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泉州分行

安盛船务、石狮市

明祥织造发展

有限公司等

904.68

福建省泉

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9年12

月10

控股股东

违规担保

合同纠纷

（2019）闽05民初2091号案

件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一审判决：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与安盛船

务签订的《保证合同》应属

有效， 安盛船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经初步核查，上述涉诉案件涉及诉讼金额合计人民币38,679.54万元。

二、截止本公告日，因控股股东郭东泽的违规担保导致公司涉及诉讼事项及进展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原告 被告

诉讼金额

（万元）

受理法院

/机构

涉诉时间 案件类型 案件情况

1 安康

郭东泽及安

通控股

不超过9,

714.97�（不

含利息）

中华人民

共和国最

高人民法

院

2019年4

月11日

控股股东

信托贷款

合同纠纷

（2019） 最高法民终1524号案件中

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

决：撤销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

豫民初8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第三

项；变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

豫民初8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安

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郭东泽不能

清偿本判决第一项所判决债务的二

分之一向安康承担赔偿责任。

2

中江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

泉州安华物

流有限公司、

郭东泽及其

配偶林亚查、

安通控股等

10,988.36

江西省高

级人民法

院

2019年4

月3日

控股股东

违规担保

合同纠纷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中

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现已更

名为：雪松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与安通控股签订《保证合同》应属

无效， 雪松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无权要求安通控股依约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雪松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不服该判决已上诉，法院已受理，

尚未开庭。

3

重庆海尔小

额贷款有限

公司

泉州天仁贸

易有限公司、

泉州迅尔物

流有限公司

及安通物流、

安盛船务等

6,160.54

重庆市第

五中级人

民法院

2019年11

月18日

控股股东

违规担保

合同纠纷

（2019）渝05民初1084号、（2019）

渝05民初1085号以及（2019）渝05

民初1086号案件重庆市第五中级人

民法院一审判决： 重庆海尔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与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

司、 泉州安盛船务有限公司以及安

通（唐山海港）多式联运物流有限

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应属有效，重

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有权要求

上述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公司

不服该判决， 已向重庆市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

4

江阴华中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泉州一洋集

装箱服务有

限公司、郭东

泽、郭东圣及

安通物流、安

盛船务等

10,163.32

北京市第

二中级人

民法院

2019年4

月15日

控股股东

违规担保

合同纠纷

（2019）京02民初283号案件北京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江阴

华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泉州安通

物流有限公司和泉州安盛船务有限

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应属有效，

江阴华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权要

求上述公司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公司不服该判决，已向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公司控股子

公司安通物流和安盛船务经管理人

同意， 已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

起上诉。

5

安徽正奇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泉州一洋集

装箱有限公

司、安通控

股、安通物流

等

483.06

安徽省合

肥市庐阳

区人民法

院

2019年5

月28日

控股股东

违规担保

合同纠纷

(2019)皖0103民初5786号案件合肥

市庐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安徽

正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安通控

股、 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

《保证合同》应属有效，安徽正奇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有权要求上述依约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公司不服该判

决， 已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

3524.58

安徽省合

肥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20年3

月5日

控股股东

违规担保

合同纠纷

已收到法院诉讼材料，尚未开庭。

6

杭州华阳双

胜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海南联恩物

流有限公司、

安通控股等

10,739.38

北京市第

三中级人

民法院

2019年5

月30日

控股股东

违规担保

合同纠纷

已收到法院诉讼材料，尚未开庭。

7

北京皓阳信

息咨询有限

公司

海南联恩物

流有限公司、

安通控股、郭

东泽等

20,417.61

北京市第

三中级人

民法院

2019年6

月5日

控股股东

违规担保

合同纠纷

已收到法院诉讼材料，尚未开庭。

8

宁波鼎亮皓

轩股权投资

合作企业

上海仁建投

资有限公司、

安通控股、郭

东泽

12,338.16

上海仲裁

委员会

2019年6

月5日

控股股东

违规担保

合同纠纷

已收到仲裁委员会仲裁材料，2020

年1月14日第一次庭， 拟第二次开

庭。

9

安徽合泰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安通物流、安

通控股、郭东

泽等

4,585.29

安徽省合

肥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9年6

月11日

控股股东

违规担保

合同纠纷

（2019） 皖01民初1207号案件安徽

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安徽合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安通

控股和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签订

的《保证合同》应属有效，安徽合泰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有权要求上述公

司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公司不

服该判决， 已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 公司控股子公司安通

物流经管理人同意， 已向安徽省高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0

河南九鼎金

融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安盛船务、安

通物流、郭东

泽等

23,419.16

河南省郑

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9年6

月14日

控股股东

违规担保

合同纠纷

（2019） 豫01民初1401号案件河南

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河南九鼎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

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和泉州安盛

船务有限公司签订 《保证合同》应

属有效， 河南九鼎金融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有权要求泉州安通物流有限

公司和泉州安盛船务有限公司依约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公司不服该判

决，已向河南省高院提起上诉。

11

重庆海尔小

额贷款有限

公司

泉州天仁贸

易有限公司、

泉州迅尔物

流有限公司

及安通物流、

安盛船务等

1,004.29

重庆市渝

中区人民

法院

2019年6

月17日

控股股东

违规担保

合同纠纷

（2019） 渝0103民初13790号案件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泉州

安通物流有限公司、 泉州安盛船务

有限公司以及安通 （唐山海港）多

式联运物流有限公司签订 《保证合

同》应属有效，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有权要求上述依约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公司不服该判决，已向重

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066.67

重庆市渝

中区人民

法院

2019年6

月17日

控股股东

违规担保

合同纠纷

一审已开庭，待下判决。

12

上海欣岩投

资管理有公

司

泉州绿湾贸

易有限公司、

安通控股、郭

东泽等

3,114.46

上海市奉

贤区人民

法院

2019年6

月20日

控股股东

违规担保

合同纠纷

已收到法院诉讼材料，尚未开庭。

13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

股份公司

安通控股、安

通物流、安盛

船务

37,774.86

杭州仲裁

委员会

2019年7

月10日

控股股

东违规

担保合

同纠纷

（2019） 杭 仲 裁 字 第 933 号 和

（2019）杭仲裁字第941号案件终局

裁决如下：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股份公司与安通控股、安

通物流和安盛船务签订的 《保证合

同》应属有效，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万向信托股份公司有权要求上

述公司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14

上海富汇融

资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长城润恒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安通物

流、安通控

股、郭东泽等

1,352.51

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

民法院

2019年7

月19日

控股股东

违规担保

合同纠纷

一审已开庭，待下判决。

15

深圳前海朗

阔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长城润恒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安通控

股、安通物流

2,553.50

四川省成

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9年7

月1日

控股股东

违规担保

合同纠纷

（2019） 川01民初3470号案件四川

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深圳前海朗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与安通控股和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

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应属无效，深

圳前海朗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无

权要求上述公司依约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

16

海佑财富

（上海）投

资有限公司

泉州绿湾贸

易有限公司、

安通控股、安

通物流

65.42

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

民法院

2019年7

月30日

控股股东

违规担保

合同纠纷

已收到诉前调解通知书和民事起诉

状，尚未开庭。

海佑财富

（上海）投

资有限公司

泉州绿湾贸

易有限公司、

安通控股、安

通物流

3,037.44

福建省泉

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9年8

月30日

控股股东

违规担保

合同纠纷

已收到法院诉讼材料，尚未开庭。

17

杭州华阳双

胜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长城润恒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安通控

股、郭东泽、

郭东圣等

32,380.08

北京市第

三中级人

民法院

2019年8

月16日

控股股东

违规担保

合同纠纷

一审已开庭，待下判决。

18 刘某某

郭东泽、周鸿

辉、安通控股

股份有限公

司

3,233.64

福建省泉

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9年10

月12日

控股股东

违规担保

合同纠纷

已收到法院诉讼材料，尚未开庭。

19 杨某某

郭东泽、郭东

圣、安通控股

股份有限公

司

1,716.05

福建省泉

州市丰泽

区人民法

院

2019年10

月14日

控股股东

违规担保

合同纠纷

一审已开庭，待下判决。

20

嘉茂通商业

保理（深

圳）有限公

司

安通控股、安

盛船务、泉州

一洋集装箱

服务有限公

司等

10,166.67

北京市第

三中级人

民法院

2019年10

月22日

控股股东

违规担保

合同纠纷

已收到法院诉讼材料，尚未开庭。

21

兴铁资本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安通控股、安

通物流、安盛

船务、长城润

恒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2,382.40

江西省高

级人民法

院

2017年9

月2日

控股股东

违规担保

合同纠纷

收到法院邮寄的原告撤回强制执行

裁定书。

22

江苏福海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郭东泽、安盛

船务

7,090.00

江苏省泰

州市中级

人

民法院

2019年7

月22日

控股股东

违规担保

合同纠纷

已收到法院诉讼材料，尚未开庭，安

盛船务管理人向法院申请中止诉讼

程序申请书。

23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泉州分行

安盛船务、石

狮市明祥织

造发展

有限公司等

904.68

福建省泉

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9年12

月10

控股股东

违规担保

合同纠纷

（2019） 闽05民初2091号案件福建

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与

安盛船务签订的《保证合同》应属

有效，安盛船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截止本公告日， 因控股股东郭东泽的违规担保导致公司涉及诉讼金额合计人民币220,377.10万

元。

本次披露的诉讼事项最终判决结果及执行情况存在不确定因素， 公司将本着 对全体股东高度负

责的态度，积极督促控股股东制定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采取包括不限于股权转让和资产重组、合

法借款等多种形式积极筹措资金，同时与债权人、被担保人积极协商提前解除担保、由其他担保人提供

替代担保、被担保人提供反担保等有效措施妥善解决上述违规对外担保等问题，以消除对公司的影响。

同时，公司也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前提下，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司法等手段维护上市公司权

益，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公司将及时对上述因控股股东郭东泽的违规担保导致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601952

证券简称：苏垦农发 公告编号：

2020-022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968,696,426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5月15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7]522号）核准，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垦农发” 或

“公司” ）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60,000,000股，并于2017年5月15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800,00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060,

000,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涉及两名股东，分别为江苏省农

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垦集团”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上述股东的锁定期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该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2020年5月15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 总股本为1,060,000,000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800,

0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60,000,000股。

2018年5月28日，公司实施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2017年末公司总股本1,060,000,000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共计转增股本318,000,00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378,

0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968,696,426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09,303,574股。 相关股

东持有的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数量同比例增加，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变。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378,000,000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前做出的承诺如下：

农垦集团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所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苏垦农发股份，也不由苏垦农发回购本次发行前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所持

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六个月；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

整。若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苏垦农发所有，本企业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

内将上述收入支付给苏垦农发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给苏垦农发或者其他投资者造

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苏垦农发或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农垦集团在公司公开发

行上市时，向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划转所持股份共计2,600万股，转增后增加至3,380万股。 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持有的3,380万股转持股份承继农垦集团所承诺的锁定期义务，锁定期为自

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相关承

诺的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也

不存在违规担保。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进

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苏垦农发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

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

份有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对苏垦农发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968,696,426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5月15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股

数量

1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934,896,426 67.84% 934,896,426 0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转持一户

33,800,000 2.45% 33,800,000 0

合计 968,696,426 70.29% 968,696,426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968,696,426 -968,696,426 0

2、其他 0 0 0

合计 968,696,426 -968,696,426 0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409,303,574 968,696,426 1,378,000,000

合计 409,303,574 968,696,426 1,378,000,000

股份总额 1,378,000,000 0 1,378,000,0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9日


